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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海上运输业务，在有关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时，解决争

议的方法通常有诉讼和仲裁。法律诉讼已被大家所熟知，本

文不再赘述，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有关仲裁的基本知识

，包括仲裁的要领形式、内容及其法律效力。 一、何为仲裁

协议 仲裁协议(arbitration agreement)是指在经济商事交往中，

双方当事人对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争议交

付仲裁解决的一种书面协议。没有仲裁协议则无法通过仲裁

解决争议，仲裁机构也无法受理没仲裁协议的任何争议。 二

、仲裁协议的表现形式 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

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

生前或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 1、仲裁条款。 仲裁

条款是双方在签订经济贸易、海运合同时，在合同中制订的

将有关争议交付仲裁的条款。仲裁条款与合同其他条款一道

，在争议发生前制订，因此，仲裁条款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在海运方面，仲裁条款一般在洽商租约Fixture时由双方直接

或通过代理商定。而在一些著名的标准租约中，都有印备的

仲裁条款，当事人可以直接使用，也可以适当修改

。GENCON1994版本第十九条列出3种仲裁条款，中国海事仲

裁委员会也于1994年推荐了仲裁示范条款，供当事人选择。 2

、仲裁协议书。 仲裁协议书独立于合同之外，是双方就解决

争议专门订立的仲裁协议。仲裁协议书可以在争议发生前订

立，但更多是在争议发生后，双方订立专门的仲裁协议书。



在海事涨商方面，有的当事人没人使用标准格式租约，合同

又未约定仲裁条款，于是另行单独商定仲裁协议。在侵权案

件中，如碰撞案件发生后，双方达成仲裁协议。中国海事仲

裁委员会1994年制定了船舶碰撞仲裁协议标准格式，供当事

人选用。 除上述两种形式，外仲裁协议还可能包括在相互往

业的函电中，但由于这类仲裁协议意思表示不是集中地表现

在某一条款或协议中，双方常就仲裁条款的效力产生歧义。 

总之，根据我国法律，无论是仲裁条款，还是专门仲裁协议

，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达成。这与我国参加的1958年《纽约公

约》规定相一致。该公约第二条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书面

协议把某个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事项有关的特定的法律

关系，不论是合同关系，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全部或任何争

执提交仲裁，每一个缔约国应该承认这种协议。书面协议是

指当事人所签署的或者往来书信、电报中所包含的合同中的

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 三、仲裁协议的内容 根据《仲裁法》

，仲裁协议至少应包括下列三项内容 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

示。 它是指无论是仲裁条款还是专门仲裁协议，都应订明将

有关争议提交促裁，并且意思表示应明确，不易产生歧义。

如有的仲裁协议中订明，有关争议由仲裁或诉讼解决，这类

条款往往被判无效。 2、仲裁事项。 仲裁事项应尽量明确全

面，可规定产生于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提交促

裁解决。如果仲裁事项不明，或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部分，

其仲裁裁决有可能被判无效。 3、选定仲委员会。 选定仲裁

委员会至关重要。因为不仅涉及应适用的仲裁规则，而且还

会在其他方面关科当事人的利益，如仲裁费用、聘请律师的

便利条件等。 有的仲裁条款往往选定两个仲裁委员会，如列



明提交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或瑞典期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

裁。以前这类条款往被法院以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不明确为由

认定仲裁协议无效。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2

日法函[1996]176号批复：这种同时选择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

条款“对仲裁机构的约定是明确的，亦是可以执行的。当事

人只要选择约定的仲裁机构之一即可进行仲裁。”因此，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之

规定，这类案件应由当事人提交仲裁解决，人民法院没有管

辖权。 4、关于仲裁协议是否必须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以及

仲裁裁决的交力问题。 理讼上讲，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意

思自治”原则选下适用的仲裁规则，并且选定的仲裁规则可

以与选定的仲裁机构不一致。但实践中，大者是选择了哪个

仲裁机构就适用哪个机构的仲裁规则。同时，有些机构的仲

裁规则不允许当事人将机构与规则分开。如我国海事仲裁委

员会仲裁规则第七条规定，“凡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

委员会仲裁的，均视为同意按照本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仲裁程序应同当事人之

间的协议相符，或者当事人未订立此种协议时，应与促裁地

国家的法律相符。由于各国仲裁法以及仲裁机构、仲裁规则

的规定不统一，涉外仲裁协议中约定适用仲裁规则仍有必要

。 同样道理，对仲裁裁决的效力，我国《仲裁法》规定，仲

裁实行一审终局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

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就国内仲裁而言，因法律

已明确规定仲裁为一审终局制，录事人可以不在仲裁协议中

订明裁决效力为终局，对双方有约束力等。但若是涉外仲裁

，由于各国法律对裁决是最终效力规定有差异有的规定裁决



非终局，当事人可以上诉法院，因此当事人双方在协议中约

定裁决的效力是有必要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